
 

 

 

 

 

 

 

 

 

 

 

 

 

 

 

 

 

 

 

 

 

 

 

 

大陸船員搭乘直航客船送返大陸地區流程圖 
附件二 

經營公司

直航客船所在通航港口

一、海關進行大陸船員行李檢
查。

二、海岸巡防機關：
（一）依接駁名冊、識別證及

送返通報，進行人身檢
查及證件查驗。

（二）收回識別證並於大陸船
員資訊管理系統登錄大
陸船員離船登記。

仲介機構

為大陸船員製作識別
標識(標明大陸船員姓
名及仲介機構名稱等)
，並通知大陸船員隨
身攜帶識別證或海員
證。

直航客船

註：本流程圖所稱直轄市、縣（市）政府係指受僱漁船船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1.辦理大陸船員送返

通報。

2.申請大陸船員自暫

置場所至通航港口

接駁許可。
提供送返大陸
船員資料

許可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大陸船員自暫置場所
至通航港口接駁許可
及送返通報(流程如
附件四)。

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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